
解釋字號 釋字第30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1年07⽉24⽇

解釋爭點 教育⼈員任⽤條例對停職教師限制其任職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教育⼈員任⽤條例第三⼗⼀條第三款關於因案停⽌職務，其

原因尚未消滅者，不得為教育⼈員之規定，乃因其暫不適宜繼續

執⾏教育職務，此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

因案停⽌職務之教師，於聘期屆滿後，經法定程序確定為無刑事

及⾏政責任，並經原學校依規定再予聘任者，其中斷期間所失之

權益，如何予以補償，應由主管機關檢討處理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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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教育⼈員任⽤條例第三⼗⼀條第三款關於因案停⽌職務，其

原因尚未消滅者，不得為教育⼈員之規定，乃因此等⼈員在停職

期間，難以專⼼任職，⾜以影響教育⼯作之正常進⾏，有暫不適

宜繼續執⾏教育職務之情形存在。故上開規定，為增進公共利益

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依現⾏法律規定，學校教師有採聘

任制度者，其因案停⽌職務之教師於聘期屆滿後，經法定程序確

定為無刑事及⾏政責任，並經原學校再予聘任者，⾜證事已澄

清，⾃原聘期屆滿⾄再予聘任之⼀段期間，其所失之權益，如何

補償，現⾏法令未設規定，有所疏漏，應由主管機關檢討處理

之。⾄教育⼈員任⽤條例施⾏細則第⼗九條第⼀項規定：「各級

學校對聘約期限屆滿之教師不予續聘時，應於聘期屆滿⼀個⽉

前，書⾯通知當事⼈，並報經主管教育⾏政機關備查」，乃規定

學校對於聘約期限屆滿之教師不予續聘之程序，以督促學校對於

教師之不續聘，應審慎辦理。此種情形，業經本院釋字第⼆０三

號解釋認與憲法並無牴觸在案，適⽤此項規定之⾒解，亦不屬憲

法解釋範圍，併予說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楊建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⽇然　⾺漢寶　劉鐵錚　鄭健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吳　庚　陳瑞堂　張承韜　張特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李志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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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

司法院釋字第203號解釋

教育⼈員任⽤條例第31條第3款(79.12.19)

教育⼈員任⽤條例施⾏細則第19條第1項(104.12.28)

相關文件 抄陳０茂聲請書

受 文 者：司法院

聲 請 ⼈：陳０茂

聲請事項：為聲請⼈受臺灣⾼等法院七⼗九年度勞上易字第三七

號⺠事確定判決（附件⼀），該判決適⽤教育⼈員任⽤條例第三

⼗⼀條第三款及同條例施⾏細則第⼗九條之規定，違反憲法第⼗

五條、第⼆⼗三條、第⼀百五⼗⼆條、第⼀百六⼗五條之規定，

爰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，聲請⼤院⼤

法官解釋前揭條例第三⼗⼀條第三款之規定及臺灣⾼等法院適⽤

上開施⾏細刖第⼗九條之規定所持之⾒解，牴觸憲法。

聲請釋憲之事實及理由

⼀、事實經過概述

聲請⼈陳０茂原係鶯歌國中聘任之教師，原聘期⾃七⼗五年八⽉

⼀⽇起⾄七⼗七年七⽉三⼗⼀⽇⽌（附件⼆）。七⼗七年間聲請

⼈兼任學校合作社經理，遭檢察官以侵占罪起訴，鶯歌國中不

察，報奉臺北縣政府，依⾏政院暨所屬各級⾏政機關公務⼈員獎

懲案件處理辦法第六條第⼆款之規定（附件三）令聲請⼈⾃同年

七⽉⼆⽇起停職（附件四），嗣刑事部分經判決聲請⼈無罪確定

（附件五），且於七⼗八年⼆⽉⼆⼗⼆⽇奉准復職（附件六），

惟鶯歌國中雖准聲請⼈復職，卻拒發七⼗七年八⽉⼀⽇起⾄七⼗

八年⼆⽉⼆⼗⼆⽇⽌停職期間之薪津計新臺幣⼆⼗四萬⼀千三百

元及利息，亦不補發⾃七⼗七年八⽉⼀⽇起⾄七⼗八年七⽉三⼗

⼀⽇⽌之聘書。聲請⼈不得已爰具狀起訴主張上揭權益，經⼆審

確定適⽤教育⼈員任⽤條例第三⼗條第三款及同條例施⾏細則第

⼗九條之規定駁回聲請⼈之主張。

⼆、聲請釋憲之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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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⼀）按⼯作對⼈之意義⽽⾔，既⾜以累積財富，且係肯定⾃我

充實⽣命價值所不可或缺之憑藉。簡⾔之，⼯作是⼈追求美好⽣

活之基礎，因此，⼯作權無庸置疑乃成為最重要之基本⼈權。倘

⼯作權任由法律加以限制，則非但直接侵害個⼈之財產，危及個

⼈之⽣命更⾜以造成社會之不安。憲法有鑑於此，故不但在第⼆

章⼈⺠之權利義務內第⼀五條規定⼈⺠之⼯作權應予保障。⼜於

第⼆⼗三條規定，以上各條列舉之⾃由權利，除為防⽌妨礙他⼈

⾃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

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同時在第⼗三章基本國策第四節社會安

全內，第⼀百五⼗⼆條規定，⼈⺠具有⼯作能⼒者，國家應予以

適當之⼯作機會，且為使從事教職⼯作者能安居樂業、作育英

才，特別在同章第五節教育文化內，第⼀百六⼗五條規定，國家

應保障教育科學藝術⼯作者之⽣活，並依國⺠經濟之進展，隨時

提⾼其待過。由上揭憲法之規定，⾜以顯現憲法重視並保障⼈⺠

之⼯作權，特別是對從事教育藝術⼯作者⽣活之保障。⽽七⼗四

年五⽉⼀⽇公布之教育⼈員任⽤條例第三⼗八條第⼀項規定，學

校在聘約有效期間內，除教師違反聘約或因重⼤事故報經主管教

育⾏政機關核准者外，不得解聘，即本於上揭憲法意旨⽽為之規

定。

（⼆）本件臺灣⾼等法院七⼗九年度勞上易字第三七號⺠事確定

判決適⽤教育⼈員任⽤條例第三⼗⼀條第三款關於因案停⽌職

務，其原因尚未消滅者，其已任⽤者，應報請主管教育⾏政機關

核准後，予以解聘或免職之規定，既牴觸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⼀百

五⼗⼆條、第⼀百六⼗五條之立法精神，⼜未符合憲法第⼆⼗三

條之規定，茲分別說明如下：

1 關於牴觸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⼀百五⼗⼆條、第⼀百六⼗五條之

立法精神之部分：按對於已任⽤之教育⼈員若因案停⽌職務，在

法院尚未判決是否有罪確定之前，依前揭任⽤條例第三⼗⼀條第

三款規定，即有遭受解聘、免職之危險，使憲法對於保障教育⼈

員⼯作權及保護教育⼈員⽣活無後顧之憂之規定無法落實，同時

違反教育⼈員任⽤條例第三⼗八條第⼀項規定。

2 關於未符合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之部分：查憲法為直接保障基

本⼈權對於限制基本⼈權之立法，憲法第⼆⼗三條定有嚴格之要



件，即既須符合正當⽬的（為了防⽌妨礙他⼈⾃由、避免緊急危

難、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），⼜須出於必要之⽅法，所

謂必要即須符合比例原則（⽬的應具有正當性、限制之⼿段與其

⽬的應具有牽連性，應以最少限制之⼿段為之）。對於因案停⽌

職務，其原因尚未消滅之教育⼈員，依前開條例第三⼗⼀條第三

款規定予以解聘或免職，能否謂符合防⽌妨礙他⼈⾃由、避免緊

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之正當⽬的，顯有疑義，

蓋對任何⼈在未受法院有罪之判決確定前，應受無罪之推定，⽽

其⼀切合法權益，仍應受法律保護，此乃法律之基本原則。故對

於因案停⽌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之教育⼈員依前開條例第三⼗⼀

條第三款規定予以解聘或免職，非但有違上揭法律之基本原則，

亦且因侵害憲法所保障之⼯作權及⽣活權，反易造成社會之不

安，以限制⼈權之立法⼿段卻無法達到防⽌妨礙他⼈⾃由、避免

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之正當為⽬的，其不符

合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所揭櫫之比例原則，⾃不待⾔。

（三）本件臺灣⾼等法院七⼗九年度勞上易字第三七號⺠事確定

判決，適⽤教育部七⼗六年七⽉三⽇發布之教育⼈員任⽤條例施

⾏細則第⼗九條規定：「各級學校對於聘約期限屆滿之教師不予

續聘時，應於聘期屆滿前⼀個⽉，以書⾯通知當事⼈，並報經主

管教育⾏政機關備查」，認為該施⾏細則並未規定未於⼀個⽉前

以書⾯通知不予續聘，則原聘約於期滿後應繼續有效，從⽽上訴

⼈（即鶯歌國中）雖未以書⾯通知被上訴⼈（即聲請⼈）不予續

聘，惟原聘期既已於七⼗七年七⽉三⼗⼀⽇屆滿，⾃無從認原聘

約應繼續有效，其所持⾒解，既有違憲法第⼀百六⼗五條、教育

⼈員任⽤條例第三⼗八條規定保障教育⼈員之本旨，亦不符上開

施⾏細則第⼗九條之規範⽬的，茲分別說明如左：

1 按上開施⾏細則第⼗九條有關書⾯通知之⽬的，參酌同條第⼆

項規定，固在使不予續聘之教師得於聘約存續期間內依規定申請

資遣或退休，以確保其權益。然上開施⾏細則第⼗九條第⼀項，

依解釋宜限於各級學校對聘約期限屆滿之教師能有權表⽰不予續

聘時始有其適⽤，對於因案停⽌職務之教育⼈員，學校已無權表

⽰不予續聘，同時因案停⽌職務之聘約期間⾃有別通常能⾃由表

⽰是否續聘之情形，其期間亦不能繼續進⾏，據上說明，判決對

因案停⽌職務之特殊情形適⽤上開施⾏細則第⼗九條之規定，其



⾒解有違該條之規範⽬的。

2 次查國家為保障教育⼯作者之⽣活，憲法第⼀百六⼗六條定有

明文。為落實憲法精神，故於教育⼈員任⽤條例第三⼗八條規定

不得任意解聘，復查我國現階段中等教師之聘任，雖依教育⼈員

任⽤條例第三⼗七條第⼆項規定，除初聘者外，為⼆年⼀聘，在

通常情況下，如無特殊緣故，學校均予續聘，以符憲法保障教育

⼯作者⽣活之意旨，亦係全國公立中學學校之慣例，因此聲請⼈

若未受檢察官起訴，當享有續聘之機會與權利，現既受無罪判決

確定，⾃難令其承受停職期間之⼀切損失，⽽應認為兩造間⾃七

⼗七年七⽉⼆⽇起⾄七⼗八年⼆⽉⼆⼗⼀⽇⽌之約聘關係繼續存

在，本件確定判決適⽤上開施⾏細則第⼗九條，認為上開條文既

未規定原聘約於期滿前未書⾯通知不予續聘者，原聘約於期滿後

應繼續有效，則原聘約關係⾃應於期滿後消滅。若上開施⾏細則

第⼗九條之規定，持此⾒解，則任何從事教育⼯作⼈員動輒有遭

受失業之危，蓋任何⼈只要偽造證據誣告教育⼈員貪污，若檢察

官不察起訴，則因案停⽌職務之教育⼈員，依確定判決之⾒解，

其聘期仍繼續進⾏⾄期滿為⽌，其教育⼈員完全不受法律保障其

權益，實難謂符合憲法第⼀百六⼗五條規定保障教育⼈員⼯作者

⽣活之意旨。

綜上所敘，確定判決適⽤教育⼈員任⽤條例第三⼗⼀條第三款及

同條例施⾏細則第⼗九條規定，既有違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⼆⼗三

條、第⼀百六⼗五條之立法意旨，爰依法聲請⼤院解釋前揭條例

第三⼗⼀條第三款，及確定判決適⽤前揭條例施⾏細則所持⾒解

違背憲法。

此 致

司 法 院

聲請⼈：陳０茂

中 華 ⺠ 國 八 ⼗ 年 三 ⽉ ⼗ 五 ⽇

附件

⼀：臺灣⾼等法院七⼗九年度勞上易字第三七號⺠事確定判決影

本。

⼆：臺灣省臺北縣立鶯歌國⺠中學聘書影本。



三：⾏政院暨所屬各級⾏政機關公務⼈員獎懲案件處理辦法。

四：臺北縣政府七⼗七年七⽉⼆⽇七七北府⼈⼆字第⼀七三五三

八號令影本。

五：臺灣⾼等法院刑事判決七⼗七年度上訴字第⼆九三○號影

本。

六：臺北縣政府七⼗八年⼆⽉⼆⼗⼆⽇北府⼈⼆字第⼆九四九八

號令影本。

附件 ⼀：臺灣⾼等法院⺠事判決 七⼗九年度勞上易字第三七號

上訴⼈ 臺北縣立鶯歌國⺠中學

法定代理⼈ 裘松釗

訴訟代理⼈ 黃觀榮律師

被上訴⼈ 陳０茂

訴訟代理⼈ 張⽟希律師

右當事⼈間請求給付勞務報酬事件，上訴⼈對於中華⺠國七⼗九

年四⽉九⽇臺灣板橋地⽅法院七⼗九年度訴字第⼆八九號第⼀審

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原判決除命上訴⼈補發⾃七⼗八年⼆⽉廿⼆⽇起⾄七⼗八年七⽉

三⼗⼀⽇⽌擔任教師之聘書部分外，廢棄。

右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⼈在第⼀審之訴及假執⾏之聲請均駁回。

其餘上訴駁回。

第⼀、⼆審訴訟費⽤由上訴⼈負擔⼆⼗分之⼀，餘由被上訴⼈負

擔。

事 實

甲、上訴⼈⽅⾯：

⼀、聲明：求為判決（⼀）原判決廢棄。（⼆）被上訴⼈在第⼀

審之訴及假執⾏之聲請均駁回。

⼆、陳述：

（⼀）教育⼈員任⽤條例施⾏細則第⼗九條規定係針對各級學校

⽽⾔，且屬教師服務期間無特殊事由，學校應遵守之程序規定，



學校若有違反，僅⽣是否負⾏政責任，及教師得據予申請⾏政救

濟之問題，與本案聘約是否發⽣續聘之效⼒無關。

（⼆）按聘書反⾯教師服務規約，縱屬聘約之⼀部份，依第⼗條

約定，并未載明通知之⽅式，是不論是書⾯或⼝頭、明⽰或默

⽰，表⽰不予續聘者，均無不可。本案上訴⼈依檢察官起訴書，

報請臺北縣政府核准停職已是七⼗七年七⽉⼆⽇，離原聘期終⽌

⽇即七⼗七年七⽉三⼗⼀⽇未滿⼀個⽉，上訴⼈將停職函轉交被

上訴⼈時，已表⽰聘期將屆滿，刑案尚在⼀審審理中，恐無法在

本（七）⽉內確定，依法⾃不得續聘之旨通知被上訴⼈，并經發

放七⽉份薪資時重複以⼝頭表⽰，已盡通知之義務，且停職後未

復職前不得續聘乃當然之解釋，為被上訴⼈所明知，上訴⼈既轉

交停職令，亦有默⽰通知，⾃不⽣續聘之效⼒。

（三）原審復以教育部 76.09.19 臺 76 ⼈字第四三八九⼀號函⽰

「教師停職期間之薪資，同意補發」，及「停職」乃暫時停⽌雙

⽅聘約效⼒之部分，兩造聘約於形式上仍屬存在云云，查上開教

育部函⽰，僅指原聘約期間內停職期間之薪津補發。蓋原聘約期

滿後未續聘者，契約關係消滅，⾃無停職期間可⾔，不⽣薪資補

發之問題。其理⾄明。

（四）次查被上訴⼈兼任上訴⼈學校員⽣消費合作社經理執⾏職

務，視為學校公務之⼀部分之規定（⾒原審附件四）以及上訴⼈

報請停職是否妥適，乃被上訴⼈得否另依侵權⾏為或其他法律關

係請求賠償之問題，與本案訴訟標的為勞務報酬請求權，必有僱

傭契約合法存在為前提無涉。被上訴⼈於原審指摘上訴⼈停職處

分於法不合，不⽣停職效⼒⼄節，顯有誤解，合併敘明。

（五）其餘與原審判決書所記載者相同，茲引⽤之。

三、證據：援⽤原審之證據。

⼄、被上訴⼈⽅⾯。

⼀、聲明：求為判決上訴駁回。

⼆、陳述：

（⼀）查上訴⼈主張曾以⼝頭通知不予續聘，經被上訴⼈⼀再否

認，⽽上訴⼈迄今均無法舉證以實其說，從⽽其徒空⾔曾⼝頭通

知不予續聘，顯無⾜採。

（⼆）次查從以下事實，亦可證明上訴⼈所謂曾⼝頭通知不予續

聘，並非事實：

1 上訴⼈於原審謂係⼈事單位⼝頭通知不予續聘，⽽於 鈞院審理

時，則謂係校⻑⼝頭通知不予續聘，前後⽭盾。



2 上訴⼈謂於轉交停職令時，以⼝頭通知被上訴⼈不予續聘，然

查停職令係由郵局寄送⽽非轉交，故事實上不可能於轉交時，以

⼝頭通知不予續聘。

3 上訴⼈謂於發放七⽉份薪資時，復以⼝頭表⽰不予續聘，然查

上訴⼈發放薪資係直接轉帳⾄被上訴⼈郵局帳⼾，並非直接領

取；再者，發薪係於每⽉⽉初轉帳，⽽上訴⼈係於七⽉五⽇收獲

上級停職令（請參⾒原審被上訴⼈七九年三⽉⼗四⽇準備書狀原

證九），故事實上亦絕無可能於七⽉份發薪時，以⼝頭表⽰因停

職⽽不予續聘。

（三）再者，上訴⼈於原審亦供認「如果係在聘約期內，係復

職，若係在聘約期外獲判無罪確定係重新任職」（請參⾒原審七

⼗九年⼆⽉⼗九⽇筆錄），⽽被上訴⼈接獲之⼈事命令為「復

職」⽽非「重新任職」（請參⾒原審被上訴⼈七⼗九年三⽉⼗四

⽇準備書狀原證⼗四），由此，亦⾜證兩造之聘僱關係確屬存

在。

（四）其餘與原審判決書所記載者相同，茲引⽤之。

三、證據：除援⽤原審之證據外，補提上訴⼈函及信封（均影

本）各⼀件為證。

理 由

⼀、被上訴⼈主張：伊為上訴⼈聘請之教師，七⼗七年間伊兼任

上訴⼈學校合作社經理，遭檢察官以侵占罪起訴，上訴⼈不察，

報奉臺北縣政府令伊⾃同年七⽉⼆⽇起停職。嗣刑事部分經判決

伊無罪確定，伊並奉准復職。惟上訴⼈雖准伊復職，卻拒發七⼗

七年八⽉⼀⽇起⾄七⼗八年⼆⽉廿⼀⽇⽌停職期間之薪津，求為

命上訴⼈給付該期間薪津新臺幣⼆⼗四萬⼀千三百九⼗三元及利

息並補發⾃七⼗七年八⽉⼀⽇起⾄七⼗八年七⽉三⼗⼀⽇⽌之聘

書之判決。上訴⼈則以：伊與被上訴⼈之聘約⾄七⼗七年七⽉三

⼗⼀⽇期滿，期滿後兩造間已無僱傭關係存在，伊⾃無⽀付被上

訴⼈薪津之義務云云資為抗辯。

⼆、兩造對於被上訴⼈係上訴⼈聘任之教師，原聘期⾃七⼗五年

八⽉⼀⽇起⾄七⼗七年七⽉三⼗⼀⽇，七⼗七年七⽉⼆⽇被上訴

⼈因案遭臺北縣政府命令停職，七⼗八年⼆⽉廿⼆⽇同府令准復

職，七⼗七年八⽉⼀⽇起⾄七⼗八年⼆⽉廿⼀⽇⽌之薪津，上訴

⼈並未⽀付之事實，為兩造所不爭，並有聘書，臺北縣政府令在

卷⾜證，⾃堪信為真實。按教育⼈員任⽤條例第三⼗⼀條第三款

規定，教育⼈員因案停⽌職務，其原因尚未消滅者，不得任⽤。



本件被上訴⼈原來之聘期⾄七⼗七年七⽉三⼗⼀⽇⽌，同年七⽉

⼆⽇臺北縣政府以其涉案，命令停職，有如前述，是在其七⼗七

年七⽉三⼗⼀⽇原來之聘期屆滿時，其既因案被停職且停職原因

尚未消滅（對當時刑事案件尚未結案之事實，兩造並不爭執），

上訴⼈⾃無從續予聘⽤。雖被上訴⼈主張伊為復職，且上訴⼈未

於聘期屆滿前⼀個⽉以書⾯通知不予續聘，原聘約⾃仍存在云

云。但查教育⼈員任⽤條例施⾏細則第⼗九條固規定各級學校對

聘約期限屆滿之教師不予續聘時，應於聘期屆滿⼀個⽉前，書⾯

通知當事⼈。惟該施⾏細則並未規定未於⼀個⽉前以書⾯通知不

予續聘，則原聘約於期滿後應繼續有效。從⽽上訴⼈雖未以書⾯

通知被上訴⼈不予績聘（兩造不爭），惟原聘期既已於七⼗七年

七⽉三⼗⼀⽇屆滿，⾃無從以上訴⼈此項⾏政上之疏失，認原聘

約應繼續有效，兩造原聘期早已屆滿，在另訂新約以前，兩造間

並無聘任關係存在，臺北縣政府所為准被上訴⼈復職之命令，其

所云復職云云，要屬其⾏文⽤詞之當否，不能影響本院之依法判

斷，該復職字樣，尚不⾜為被上訴⼈有利之證明。

三、被上訴⼈⼜主張上訴⼈之停職處分違法，兩造間之聘任關係

仍然存在云云。本院查兩造間之聘約原定有期限，期限屆滿，法

律既未規定原約繼續有效，則除另訂新約外，無論如何，不能使

已屆滿之聘約，延⻑其有效期間。本件縱認上訴⼈申報被上訴⼈

停職，有違法律之規定，惟兩造並未訂立新約，舊約仍因期滿⽽

消滅，被上訴⼈此項主張，仍非可採。

四、⾜⾒被上訴⼈主張⾃七⼗七年八⽉⼀⽇起⾄七⼗八年⼆⽉⼆

⼗⼀⽇⽌，兩造間之聘任關係存在⼄節，洵非可採。其請求上訴

⼈補發前述期間之聘書及薪津，沒有依據。原審判決其勝訴，尚

宥未當。上訴論旨，求為廢棄，非無理由，爰改判駁回其被上訴

⼈上述部分之訴及其假執⾏之聲請。⼜⾃七⼗八年⼆⽉廿⼆⽇起

⾄七⼗八年七⽉三⼗⼀⽇⽌，被上訴⼈已受上訴⼈聘任且未獲上

訴⼈發給聘書，此為上訴⼈所不爭，則被上訴⼈請求上訴⼈發給

該期間之聘書，⾃屬有據。原審判決被上訴⼈勝訴，核無不合，

上訴應予駁回。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⼀部有理由，⼀部無理由，依⺠事訴

訟法第四百四⼗九條第⼀項、第四百五⼗條、第七⼗九條但書、

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七 ⼗ 九 年 九 ⽉ 三 ⽇

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


